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本科毕业论文查重检测管理办法（试行）

为规范本科学位论文管理，在全校范围内营造追求卓越的优良学风，推进一

流本科人才建设，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教育部令第 34 号《学位论

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

制定本办法。

一、检测范围

全校所有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均应接受论文查重检测。

二、工作流程

论文查重检测由各学院（课部）具体负责，各学院成立以教学副院长为组长

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督小组，该小组负责全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查重检测工作的有序开展。具体流程如下：

1. 各学院在每年秋季学期面向进入第七学期学习的本科生进行本科毕业论

文撰写规范及学术道德教育，告知学生论文造假的严重后果，从思想上杜绝论文

抄袭现象的发生。

2. 5 月 20 日前学生将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初稿自行提交论文查重系统进

行第一次检测，学生将检测结果报告指导教师，并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初稿

进行修改。

3. 6 月 1 日前学生将修改后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终稿再次自行提交查

重系统进行第二次检测，该结果将作为学生能否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的最

终依据。

4. 通过检测的学生打印系统自动生成的“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指导教师

在报告单上签字，待答辩结束后装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资料袋存档。

三、认定标准

结果类别 检测结果 检测认定

A类 R≤20% 通过检测并可参评优秀论文

B类 R≤30% 通过检测

C类 30%≤R≤40% 未通过检测，需修改或说明

D类 R≥40% 疑似抄袭，需修改



四、处理办法

1.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终稿“文字复制比”≦30%的学生，其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通过检测，可凭“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直接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答

辩。

2.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终稿“文字复制比”≧30%但≦40%的学生，其本科毕

业论文（设计）需在论文（设计）指导教师指导下修改论文（设计）并提交毕业

论文（设计）修改稿进行检测，或写文字说明材料证明引用文字部分的合理性并

由论文（设计）指导教师签字确认。

3.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终稿“文字复制比”≧40%的学生，其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疑似抄袭，不能参加学院组织的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检测结果由学

院认定后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处理，处

理意见交教务处存档。

五、其他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查重检测标准同时废止，具体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教务处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